附件5：
陕西省建设监理协会
会费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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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本协会工作、业务活动的正常开展，加强对会费收交、使用和管理，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关于进一步规范社会团体收费管理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陕西省建设监理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协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照分类定标、水平适度、合理收支、履行义务、服务会员、接受监督的原则，确定会费收交标准和使用管理。
    第三条  按时缴纳会费是会员应尽的义务，本协会的会员应按规定交纳会费。
    第四条  会费使用必须坚持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的原则。
                   第二章   会费标准
    第五条  本协会会员为单位会员、个人会员。   
单位会员：在陕西省境界注册登记的从事工程监理、项目管理、咨询服务并具备监理资质的企业和省辖市行政区域内具有社团法人资格的建设监理协会或建筑业协会监理分会，以及工作、教学与监理业务有关的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大中专院校。
个人会员：取得监理工程师执业或职业资格证、具有中专以上工程类相关专业学历的社会各界人士。
按照有关规定，本会会费档次为四档，免收个人会员会费，单位会员交费标准根据会员等级或最高资质等级情况确定。具体会费标准如下：
    副会长单位：会费10000元／年；
常务理事单位：会费6000元／年；
理事单位/综合、甲级资质监理企业：会费3000元／年；
其他单位会员：会费2000元／年。
    第六条  会员单位为支持本协会更好地为会员服务，自愿多交纳会费的或自愿赞助的不受上述标准的限制。会员单位如有特殊困难，可向本协会提交书面申请缓交或减免年度会费，具体由秘书处审定。  
    第七条  根据本协会章程第三章第十四条规定，会员无故两年不交纳会费，经书面催缴后仍不交纳的，按自动退会处理。本协会将以书面形式取消该会员资格，收回会员证书。被取消会员资格的单位，如补齐所欠的会费，经批准可以恢复会员资格。
                   第三章   会费交纳
    第八条  会费按年度计算，每年交纳一次。
    第九条  交纳会费的期限：
    （一）会员交纳当年会费的时间为每年6月30日前；
（二）每年上半年被批准的新会员，自批准入会当月起交纳全年会费；当年7月1日以后（含7月1日）被批准入会的，按当年会费标准的50%交纳；
    （三）自动退会或被取消会员资格的，如需重新申请入会的，须补交在会期间所欠会费。
第十条  会员单位交纳会费可通过银行汇款，也可直接到协会交纳现金。秘书处收到会费后，即开具民政厅统一印（监制）的社会团体会费票据。
                  第四章   会费的管理与使用
    第十一条  陕西省建设监理协会秘书处负责会费的收交管理和使用。
    第十二条  会费收支管理情况应定期向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报告，每四年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一次，并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财务监督和审计。
    第十三条  设立会费收支科目，专款专用，加强管理，合理支出。
    第十四条  陕西省建设监理协会秘书处必须严格管理《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不得用于会费以外的其他任何收费项目，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切实加强会费的管理和监督，如实填报有关报表。
    第十五条  会费必须用于按照本协会章程规定的各项业务活动及与会员工作有关的费用事项。如：会议费支出，本会工作人员工资、生活补助及聘请专家的咨询费，常设机构的日常办公费、差旅费及必要的设备购置等，会刊《陕西建设监理》的编发和开发维护协会网站等费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经2026年6月26日陕西省建设监理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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